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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特殊教育法》，第十條第三項明敘「特殊

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爰此，教育部研擬《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

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以下稱「教學節數標準草案」），讓全國特殊

教育教師(以下簡稱「特教教師」)有一致之授課標準可資依循。 

國中小教師節數授課標準，若溯法源可見於民國 98 年之《國民中小學教師

授課節數訂定基本原則》，原為九年一貫課程，使各領域專任教師之授課節數一

致所定。而後演變為《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教育部，2016），明

定專任教師、導師、兼辦行政業務教師等，各職務之授課節數及減授節數之標準。 

然而，教育部日前研擬之教學節數標準草案，特教教師授課節數與普通班教

師授課節數之間，存在差異，且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之修訂規範，部分條件並未優

於現行各縣市之特教教師授課辦法，因此以下就當前特教教師授課現況、教學節

數標準草案之衍生議題及建議意見，作一探討。 

二、特教教師授課節數現況 

當前特教教師之授課節數，由各縣市教育局訂定，因此各縣市之特教教師，

每週授課節數可能略有不同，整理如表 1： 

表 1 國小特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整理 
 每週授課節數全國占比（母數為取得資料之 20 縣市） 

 特教班教師 資源班教師 巡迴班教師 

 雙導師 導師 專任 導師 專任 
16 節 10% 

（2 縣市） 
30% 

（6 縣市） 
10% 

（2 縣市） 
35% 

（7 縣市） 
30% 

（6 縣市） 
18 節 85% 

（17 縣市） 
40% 

（8 縣市） 
50% 

（10 縣市） 
20% 

（4 縣市） 
50% 

（10 縣市） 
20 節 ＊ ＊ 30% 

（6 縣市） 
＊ 10% 

（2 縣市） 
註 1：特教班為雙導師，每位導師授課時數一致。 
註 2：部分縣市(1)未設有特教班，如：連江縣；(2)未設置資源班、巡迴班導師，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等；(3)

每週授課節數在 16、18、20 節之外，如：新北市、南投縣、連江縣（資源班教師須兼任巡迴教師）；(4)部分縣市
巡迴教師授課節數包含交通時間一至二節，故百分比相加可能未達 100%。 

註 3：* 表示未有該授課節數標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或特教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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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見，大多數縣市特教教師之每週授課節數，都相同為 18 節；部分

縣市特教教師之每週授課節數，低於 18 節，可能與其工作型態或縣市政府綜合

考量有關，如此，方能符應因地制宜之特性。 

三、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之議題 

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之節數標準與教學現場實際狀況之間，可能衍生之議題如

下： 

(一) 節數異於普通班之公平性 

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集中式特教班導師每週授課節數定為 18 節」，但部

分縣市現行辦法為「特教班導師每週授課節數 16 節」，明顯增加特教教師工作負

擔；此外，在詹朕勳（2013）的研究中指出，現行普通班國小導師每週授課節數

介於 15～16 節之間。若以眾數來看，特教班導師每週授課 18 節，亦與普通班導

師每週授課 16 節存在差異。許友玫（2015）提到：「降低授課時數，能讓教師更

願發揮教師專業能力、備課時間增加，有效提升教學效能與教學品質。」教育部

的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並未針對該層面斟酌一二。 

(二) 特教教師職務與節數安排之適宜性 

1. 巡迴教師移除導師職務，親師間溝通受阻礙 

《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中說明，導師工作內容包含特殊需求

學生之關照及個案輔導、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等。而巡迴教師工作型態，肩負了

教學及部分導師之工作內容，如：為特殊學生之個案管理教師，撰寫個管學生 IEP
並召開 IEP 會議、就學階段間轉銜服務、個案行為輔導、親師特教諮詢……等，

均由巡迴教師直接與家長或行政單位聯繫溝通並協助之。 

但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將巡迴教師之導師職務移除，如此訂定，表示將特

殊生前述需巡迴教師協助之事項，回歸原班導師身上，巡迴班教師除教學工作

外，無須直接與家長或行政單位對口，如此變革可能會導致家長與巡迴教師間溝

通管道無法通暢，甚至是因不了解特教行政作業程序或時間排程，致使特教生權

益受損等問題。 

2. 特教教師常態兼辦行政且未減課，行政與教學顧此失彼 

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僅見對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人員之節數建議，卻未

見對國民中小學特教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之減授鐘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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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第三點中說

明：「各組設置組長一人，得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亦即，普通班各

組行政業務必定設組；教師兼辦各組行政業務者，依各地方政府規定，核給行政

職務加給及得以減課。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

員進用辦法》第 10 條：「學校（園）應視其特殊教育班級數及學生人數，設組辦

理特殊教育業務；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師兼任。」實務上，以桃園市為例，特教

組長的設立，需學校內有兩班以上特教班才能設置此行政職務；五班以上身心障

礙班，特教組長得以減課二節（桃園市教育局，2015）。 

國中小學校若僅有一班的特教班或資源班，無法設立特教組，卻仍需由特教

班或資源班老師兼辦特教行政業務、服務全校特教生，但未能核算行政年資及領

取職務加給，亦無減課之配套措施，加以原需負擔的教學工作，對許多特教教師

而言，有限時間內的安排，恐無法兼顧行政工作與教學工作，負荷量沈重之感，

不言而喻。 

3. 因時間資源排擠，特需領召恐成為燙手山芋 

特殊需求領域之領域召集人，均由特教教師擔任，且多數學校僅有一至兩班

特教班或資源班，因此導致許多學校特殊需求領域召集人，需由特教教師頻繁擔

任，無其他人員可輪替，若又無法減授鐘點，將增加特教教師之工作負荷，進而

壓縮特教教師教學工作準備時間，影響教學品質，降低特教教師擔任特需領召意

願，實非得宜。 

四、建議與結論 

(一) 建議 

1. 普特教師授課節數應一致 

當前普通班導師每週授課時數明定為 16 節，而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特教

班導師之每週授課節數定為 18 節。若單就形式上平等一致而言，特教班導師之

每週授課時數，原則上應定為 16 節，所餘節數，應由學校聘任鐘點教師任教；

或依導師意願，且於規定範疇內，給予超鐘點費因應之。 

2. 宜具體考量特教教師各層面工作負荷，設立職務或酌減課務 

(1) 巡迴教師，兼具導師性 

巡迴教師會為其個管之學生，提供各項有關之特殊生輔導服務、特教服務申

請或親師諮詢等工作內容，具有部分導師性質。因此，建議擇計導師費予巡迴班

教師，或予巡迴教師每週 1 至 2 節諮詢服務時間，以確保特教生之各項特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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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不致受損，並肯定巡迴教師的工作付出。 

(2) 依法設立特教組並酌減課務 

教育部應善盡督導之責，要求各縣市政府教育局依法行政，將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人數，納入特教組設置之考量，而非單以身心障礙班級數為設置依據，如：

每校特教生人數達 32 人以上（人次計算可依學生障礙調整），即准予設立特教

組，特教組長並得依相關規定進行減課及具有行政加給等措施，或甚至可參考普

通班，各組均需設立之原則，校校設有特教組。 

此外，應考量特教行政業務之特殊性與專業性，特教組長需獨立設組，而非

由其他行政職務兼辦。 

(3) 特需領域召集人，課務減量 

因特教教師擔任特殊需求領域之領域召集人頻次甚高，建議可在教學節數標

準草案中明定特殊需求領域之領域召集人減授鐘點規定，讓特教教師兼任者能合

理減授鐘點（如：每週減授 1 節），以減輕其工作負擔。 

3. 尊重地方特色彈性規劃 

馬任賢、陳麗珠（2014）就曾指出，城鄉之間的教師編制、人力資源具有差

異，人事計算應更具有彈性。現行各縣市之國中小特教教師授課鐘點，略有出入，

以國民小學特教班導師為例，大部分為 18 節課，部分縣市特教班導師為 16 節課

（地處偏鄉或離島）。因此各縣市政府當前之特教教師授課標準，若優於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標準，應擇優採計，以兼顧地方特性，如：偏遠學校幅員遼闊，特

教教師需支援他校授課，或是巡迴教師耗費較多交通往返時間者，得酌減 1～2
節課，讓特教教師有較為合理的授課節數。 

(二) 結論 

1.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一致標準、保留彈性，並給予資源 

中央主管機關應肩負起擬定政策及督導之責任，一是制定公平一致且合宜之

特教教師授課節數標準，讓各縣市政府能有所依循，並保留政策彈性予地方政府

依其特性或資源進行調整，如：制定特教教師兼任導師每週授課 16 節，但得以

彈性調整 1～2 節；二是給予節數調整後所需之人力、物力、財力，如：特教教

師調整節數後所需之超鐘點費、代課教師等。 

2. 地方主管機關應考量地區屬性，採用合理節數 

地方主管機關，對其所屬特教教師訂定授課時數標準時，原則上應參考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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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授課節數標準，並得依其所在地區特性、人力資源等各項條件，彈性調整

授課節數、特教組設立標準等。此外，亦可指示各校在學校權責之內，以學校總

體課程減課節數因應特教組長或特教教師之減授鐘點，如此一來，可達到減輕特

教教師授課負擔，又不需縣市政府以額外經費支應。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施行，將特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中整體規劃，若政府

擬定之授課標準，普特不一，無疑是推翻此原則，將普特教再度分化。當今推展

融合教育，在追求特殊生與普通生有同等地位、相同對待之時，亦應思考特教教

師之地位，應與普通教師無異，予以同等之授課節數標準，並得依實際狀況彈性

調整之，以符應融合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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